2025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履职情况一览表
	序号
	任务
	完成情况
	备注

	1
	对在县城区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的行为进行查处。对在县城区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行为。配合县公安局做好烟花爆竹燃放的监督管理。
	1. 充分发挥网格员、环卫工人作用，及时发现，及时处置露天焚烧行为，全年共处置12345相关投诉2起，满意率100%，电话投诉3起。
2.严格烟花爆竹管控。坚决查处各类未经许可占用城市道路兜售烟花爆竹行为，在节庆关键节点加大巡查力度，重点对广场、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排查，共开展8次专项检查，制止烟花爆竹燃放行为3起。

	

	2
	对县城区工业企业、建筑工地以外单位和个人未采取防燃、防尘措施，在县城区人口集中地区存放煤炭、煤研石、煤渣、煤灰、砂石、灰土等物料的行为进行查处。
	按照县政府《空气质量改善月工作实施方案》工作要求，与交警、运政、大气办、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建筑工地、渣土运输、道路扬尘等重点领域，严查城区内渣土运输车辆带泥上路、冒尖抛洒行为，同时执行310国道城区段黄牌货车绕行政策，确保渣土、砂石等散装物料车辆密闭全覆盖，从源头上遏制扬尘污染。
	

	3
	对县城区工业企业、建筑工地以外单位和个人在县城区内未采取密闭措施或者其他防护措施，运输、装卸或者贮存、抛洒粉尘物质的行为进行查处。
	[bookmark: _GoBack]深化部门联动执法，严厉打击渣土车运输、建筑垃圾处置违规行为。联合交通运输局开展专项执法行动22次，查处车辆运输未密闭覆盖行为10起。

	

	4
	对县城区饮食服务业经营者未采取有效污染防治措施，致使排放的油烟对附近居民的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行为进行查处，并指导督促各镇街开展此项工作。
	督促餐饮门店规范安装、使用和维护油烟净化设施，向美阳街夜市商户发放临时摊位许可证50份，截至年底，累计完成第三方监测报告81户，及时更新第三方清洗报告130余次；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57处，已全部整改完毕；更新更换净化器8台、抽风机3台。
	

	5
	对县城区商业街、文化、公共场所等社会生活噪声实施监督管理。
	聚焦设备运行噪声、商业促销噪声（含高音喇叭、音响播放等）噪声开展治理2025年共受理相关投诉88起。其中商业促销噪声集中在二道巷商业街区、盛和小区周边商铺，周末及春节、国庆等法定节假日期间投诉量占比65%。针对重点区域、高发时段推行“不定时错时+延迟执法”巡查模式，精准整治违规行为。依托12345政务服务热线，建立快速响应机制，投诉后第一时间核查处置，提升问题解决效率。
	

	6
	对未经批准，建筑施工单位在县城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夜间施工的行为进行查处。
	累计开展夜间施工专项检查8次，查处未申报擅自夜间施工案件1起，约谈施工单位3家，有效维护了居民生活环境。
	

	7
	制定县城区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规划，负责对已建成垃圾处理设施运行的监督管理。
	1.编制《眉县县域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规划（2023-2035年）》。
2.三个中转站管理标准化。配备专业冲洗设备，工作人员每日冲洗站内设施及场地不少于3次，同步做好病媒生物防治消杀工作，严禁站内出现捡破烂等行为，全面提升中转站环境质量。
3.垃圾填埋规范有序。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划分填埋区、倾倒区实行单元式作业，每日对垃圾进行覆土填埋、消杀除臭，截至年底，共铺设HDPE膜9827平方米，全年处理填埋生活垃圾9767吨，转运焚烧20936.42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
	

	8
	组织实施县城区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和处理工作;负责县城区生活垃圾分类的计划和实施，以及城市建筑垃圾和餐厨垃圾的管理。
	1. 分两个环节常态化开展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实现了全县城乡生活垃圾治理“全方位覆盖、无缝隙对接、一体化管理”。截止年底，镇村收集转运和垃圾处置两个环节试运行工作逐步趋于正常。收集转运环节除营头镇配发垃圾箱30个外，其余镇（街）都是按照每8-10户的标准配备240升垃圾桶，共计7216个，布点工作全部完成。按照各镇面积大小情况配备收运车辆，其中，首善、汤峪、横渠、常兴4个面积较大的镇街各配备8吨垃圾压缩车2辆，其余镇1辆，共计12辆。垃圾外运处置环节共配备49吨自卸式牵引车+车厢2辆，现在每天外运生活垃圾量基本稳定在130吨左右（含城区），截止12月底全年共清运生活垃圾5.98万吨。
2. 完善《环卫作业质量标准》《道路积尘管理办法》等制度，推行“机械+人工”清扫模式、“3+3+3”作业机制及“群平台+APP 水印”督查模式，实现城区道路清扫保洁全覆盖、无死角、全天候。
3. 牵头制定《眉县城市建筑垃圾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加强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若干措施》，对产生、运输、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全面实行核准制度，并实地核查。截至年底，已完成多个项目单位、运输单位及资源化利用厂的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工作，其中，审批核准11个产生项目，核准8家运输企业、74辆运输车辆，核准5家资源化利用场所及3处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所。
4..实行定时定点清运，做到日产日清、密闭运输，无垃圾暴箱、外漏及二次污染现象，清运率达100%。
4.餐厨垃圾规范化处理。由专业公司负责，收费股配合，为城区120户大型餐饮户配置专用收集容器，实现统一上门收集清运，全面落实县城区内餐厨垃圾无害化收运处置管理模式。月收集处理餐厨垃圾3—5吨。
5.加强垃圾分类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式方法，通过社区宣传、学校教育、媒体报道等多种途径，广泛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增强市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和参与度；申报《2026年度省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区（县）及试点项目》。
	

	9
	负责对县城区生活垃圾处置工作提出行业性管理意见，进一步明确生活垃圾收集、贮运、中转、处置等各个环节的主体责任和监督管理责任。
	1.牵头制定印发《眉县城乡生活垃圾收集清运处置工作实施方案》。
2.严格执行《眉县生活垃圾收集转运项目考核办法》，每季度对各乡镇城乡生活垃圾治理工作进行考核打分，并通报后三名，同时每月对收运处置项目公司进行考核打分，按照考核细则进行督导检查。
	

	10
	负责县城区主要道路清扫、洒水、冲洗等保洁工作。
	按照要求，制定《眉县城区道路洗扫及洒水、雾炮作业安排表》，每日7:00至22:00对城区主干道路及重点区域开展洒水、雾炮、洗扫作业，对姜眉路等路段沙石遗漏处进行彻底清理，夏季坚持每日至少10次洒水、1次洗扫，冬季气温低于3℃暂停洗扫、洒水、冲洗、雾炮喷淋作业。截至年底，洒水4015余次、雾炮720余次、洗扫2190余次，用水量约12万余方，城区机械化洗扫作业率达85%。
	

	11
	负责对县城区园林绿化施工工地（含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扬尘污染防治监督。
	错时错峰开展绿化作业。合理调整行道树、公园景观绿化、绿地草坪的修剪（修整）、施肥及喷洒农药作业时间，夏季高温季节每日8:00-20:00暂停作业。
	

	12
	负责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会同县生态环境局开展非正规生活垃圾堆放点整治工作。
	2025年共完成省住建厅反馈第九至十一轮45个农村生活垃圾非正规堆放点图斑，其中第九轮32个，第十轮9个，第十一轮4个，共45个垃圾非正规点位整治。推进市局暗访反馈60个垃圾乱堆乱倒点位整治，已全部完成。
	






